《北京市丰台区动物诊疗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及监督管理工作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本区单用途预付卡管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动物诊疗行业的市场秩序，防范预付式消费风险，丰台区农业农村局起草了《北京市丰台区动物诊疗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及监督管理工作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明确预付卡企业备案及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要求，推动、引导预付卡企业依法合规开展预付卡相关工作，营造安全、放心、公平的消费环境。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宠物饲养量持续增长，动物诊疗行业蓬勃发展。为拓展业务、稳定客源，区内部分动物诊疗机构普遍采取发行单用途预付卡的经营模式。预付卡在便利消费者、促进机构经营的同时，也存在诸如发卡行为不规范、资金管理不透明、服务承诺不兑现等现象，甚至出现关门歇业、卷款跑路的情况，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发了大量消费纠纷，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当前，国家及北京市层面虽已出台关于单用途预付卡管理的相关规定，但针对动物诊疗这一特定行业的细化管理措施尚不完善。丰台区作为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区，动物诊疗机构数量众多，亟需结合区域实际，制定一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备案及监督管理工作方案。因此，出台本方案，是回应社会关切、规范行业行为、防范化解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提升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
二、 起草目的与意义
本方案的起草，旨在通过建立健全动物诊疗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及监督管理机制，实现以下目的：
规范发卡行为：明确动物诊疗机构发行预付卡的条件、程序、备案要求及信息公示义务，引导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减少随意发卡、虚假宣传等乱象。
防范资金风险：通过资金存管、风险警示等措施，加强对预付资金的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因机构经营不善或恶意行为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切实守护好消费者的“钱袋子”。
保护消费者权益：畅通消费纠纷解决渠道，明确各方责任，提高消费者对预付卡消费的信任度，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促进健康发展：通过规范化管理，引导动物诊疗机构从价格竞争、预付依赖的粗放模式向提升服务质量、注重信誉的品牌化、精细化模式转变，推动行业优胜劣汰和高质量发展。
本方案的实施，对于构建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动物诊疗市场环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三、 起草依据
本方案的起草，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并结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等上级部门关于预付卡治理和动物诊疗行业监管的工作要求。本方案的制定，严格遵守上位法规定，紧密结合丰台区动物诊疗行业实际，确保各项管理措施于法有据、切实可行。
四、主要内容说明
（一）明确发卡资格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发行预付卡或者为消费者办理续卡：（1）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2）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因供职单位违法行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3）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4）申请注销或者正在办理注销手续的；（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 明确备案条件
[bookmark: _GoBack]经营者在丰台区发行预付卡的，均应向区农业农村局进行备案，并及时更新备案信息。经营者有分公司的，分公司发卡规模计入总公司，由经营者总公司注册所在地区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并将备案情况及时告知分公司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
（3） 提供参照合同
鼓励经营者使用预付卡范本合同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文本，并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规定办理收费和退费事宜，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规范退费标准
经营者应明确告知消费者，在交付预付费后7日内，未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情况下，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经营者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卡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原途径返还全部预付费用。消费者购卡时获得的赠品或者赠送的服务，应当退回或者支付合理的价款。
消费者在已消费后提出退费要求的，经双方确认后，按照范本合同约定扣除已消费金额后，其余部分在15个工作日内，原则上按原渠道一次性退还。合同条款另有约定且不违反上述退费原则的除外。在经营者和消费者未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可使用剩余费用，资金将于存管专用账号中冻结。

